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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口對策委員會第2屆第2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114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2時 

會議地點：本府市政大樓12樓劉銘傳廳 

會議主席：俞振華副主任委員                             

紀錄：江芝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案1、確認前次會議（第2屆第1次會議）紀錄。 

決議：准予備查。 

報告案2、歷次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1-1大會討1-3】 

案由：研議孕婦及親子友善標章(親子廁所評選表揚/一站式查詢系

統)。 

決議：本案解除列管，未來請循例持續辦理。 

【1-5大會臨1】 

案由：針對本市租屋生活者，擬定政策工具及誘因以鼓勵或協助落實

設籍之相關政策。 

決議：本案解除列管，臺北市立大學為重要個案示範，後續請評估學

生申請狀況，釐清有機會但無法設籍的情況原因，做成具體數

據及訪談報告，未來交由青年局向其他大專院校說明及推廣政

策。 

【2-1大會討1】 

案由：有關「友善屋源」與「愛心房東」政策。 

決議：本市於租稅優惠方面，租稅稅率已是6都最低，本案財政局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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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地政局部分持續列管，希能納入更多業者，讓業者家數

持續穩定成長，並精進宣導。 

報告案3、專題報告—「社會局於社會住宅之服務措施」（報告單位：好

住宜居對策小組/社會局） 

決議：本案准予備查，請社會局及各局處推動相關政策時，參採委員

建議。 

參、 討論事項： 

案由：臺北市樂生助養好住政策精進評估，提請討論。（說明單位：民政

局） 

決議：本案於市政會議解除列管；於各對策小組做後續研議討論，另排定

時間請各小組於大會進行成果報告。 

肆、 臨時動議： 

案由：本市議會第14屆大會議員提案：「建請民政局提高本市生育獎勵

金，以提高本市出生人口，挽救本市新生兒驟降趨勢。」及議員質

詢：「比照彰化『童萌卡』推動嬰幼兒實物補助，研議推動『臺北

寶貝卡』。」 

決議：請參採委員建議，短期目標應讓有意願生育的人放心生，如請衛生

局研議針對男性不孕症提供協助，長期則應改變生育的價值觀和文

化，本案同意暫不加碼及暫不推動實物補助卡。 

伍、 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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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口對策委員會第2屆第2次會議 

委員發言摘述 

報告案2、歷次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1-1大會討1-3】 

案由：研議孕婦及親子友善標章(親子廁所評選表揚/一站式查詢系統)。 

社會局 

社會局已於113年進行表揚，114年結合環保局公廁表揚，其中增列親子友善

廁所特別獎，獲獎者包括新光三越新天地、京站和臺大醫院附設醫院，於

114年11月17日進行表揚，並請獲獎者分享管理及維護經驗。未來將持續與

環保局合作辦理此獎項。 

俞振華 

副主任委員 
本案解除列管，未來請循例持續辦理。 

【1-5大會臨1】 

案由：針對本市租屋生活者，擬定政策工具及誘因以鼓勵或協助落實設籍之相

關政策。 

教育局 

1. 目前已協調宿舍共49床名額，優先提供給戶籍遷入學校指定地址者。抽

籤作業後，住宿學生可增加下學期宿舍抽籤點數20點，以提高中籤率。

已陸續進行戶籍入校園宣導，目前確定有設籍意願為10位，預計在115

學年度宿舍抽籤作業時（明年2至4月）完成相關業務。 

2. 明年完成戶籍入籍學生數統計後，未來將以此統計學生數作為基礎推估

目標。 

孫振義委員 

建議後續追蹤已確定設籍的10位同學，進行深入研究或訪談，了解最大誘

因。應針對潛在設籍對象進行問卷或調查，釐清誘因或困境，有助後續制定

其他配套政策，讓年輕人讀大學時就成為臺北市民，並建立福利、就業、生

育等輔導機制。 

俞振華 

副主任委員 

本案解除列管，臺北市立大學為重要個案示範，後續請評估學生申請狀況，

釐清有機會但無法設籍的情況原因，做成具體數據及訪談報告，未來交由青

年局向其他大專院校說明及推廣政策。 

【2-1大會討1】 

案由：有關「友善屋源」與「愛心房東」政策。 

地政局 

本局為推動友善屋源政策，持續運用多元管道宣導，媒體露出達26則，宣導

觸及人次達100萬人次以上，迄11月底止計16家業者加入，友善屋源露出達

3,147件，未來將持續透過招募業者加入，增加更多友善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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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 

(稅捐處) 

稅捐處已率先全國推出租稅優惠措施，個人租賃包租代管房屋稅率降至 

0.9%，為全國最低。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稅率減為1%，6都最低。一般出租房

屋提供1.5%及2.4%優惠稅率。已在官網建置租稅優惠專區，並連結地政局的

友善屋源專區及民政局的設籍專區，以擴大宣導，建議解除列管。 

俞振華 

副主任委員 

本市於租稅優惠方面，租稅稅率已是6都最低，本案財政局解除列管。地政

局部分持續列管，希能納入更多業者，讓業者家數持續穩定成長，並精進宣

導。 

 

報告案3、專題報告—「社會局於社會住宅之服務措施」報告單位：好住宜居

對策小組/社會局 

呂佳旻委員 

1. 臺北市社宅後續有無其他佈建？ 

2. 弱勢及需要協助的群體集中於社宅，對社會局而言，有無減輕工作量？

社福人力是否足夠？ 

孫振義委員 

建議結合都發局、社會局及青年局，極大化青創戶功能，透過青創戶非正式

關懷方式，發掘社福系統探測不到之潛在對象，可讓目前青創戶活動與社會

局理想達到共生的機會。 

游舜德委員 

臺北市居住價值非常高，居住成本相對就會高，人口流失問題會持續發生，

如青年人設籍北市是目標，應提供更有感的設籍誘因，各局處間的政策有連

貫性，放在一起開會才有意義。如青年在大學階段設籍後、後續能有優先社

宅、優先租金補貼、優先就業、創業輔導、更優待的婚育補貼等。 

楊金寶委員 

社宅多數仍停留於弱勢或品質不好印象，除了老弱議題，建議北市社宅應宣

傳其附加價值，營造溫暖社區故事，讓社宅不僅是居住，更是鄰里互助和資

源的來源。 

喬芷委員 

影響人口成長三個關鍵因素：出生、死亡以及遷移。大學生設籍是牽涉臺灣

內的遷移，遷移還涉及國際遷移。相關人口遷移的政策配套，比如像社會局

社宅如需進一步讓更多人瞭解相關政策，人口學會可經過內部討論，透過學

會平台，協助讓更多人知道臺北市政府相關人口政策的資訊。 

蔡亞芳委員 

政府新建社宅仍有1.3%的人未設籍，社宅包租代管更有24%，因兩者皆為政

府及租賃業者，非民間屋源，應不可能有房東不讓房客入戶籍問題，權利義

務應是一體兩面，如房客要能夠抽籤入住社宅或承租社宅包租代管，已享有

市府政策協助，也有義務遷入戶籍。 

都發局 
都發局持續以自建或多元方式充實社宅資源，目前正在爭取北投區新奇岩社

宅及萬華區東園社宅的新建，有適合新辦社宅土地或案件都會積極爭取。 

社會局 
因社會局人力有限，所以大部分是委辦或補助方式辦理，除政府部門，民間

部門夥伴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撐，不論社工、托嬰中心保育員及長照照服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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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服務人力，都普遍缺人，會透過公私協力方式持續努力。 

青年局 

青年局會朝促進更多社宅人際連結方向努力，並思考如何降低青創戶提供服

務時可能遇到的風險及不必要負擔，會再與社會局討論如何讓青創戶發揮更

多角色，也正規劃青年主題住宅，引入更多年輕人。 

俞振華 

副主任委員 
本案准予備查，請社會局及各局處推動相關政策時，參採委員建議。 

 

討論事項：臺北市樂生助養好住政策精進評估，提請討論。（說明單位：民政

局） 

呂佳旻委員 

1. 應思考育兒友善、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建議調查勞工男性申請育嬰假狀

況，因目前男性多不願請育嬰假；另建議提供育兒照顧課程，幫助男性

成為育兒幫手；研究顯示更平等的家庭育兒分工是促進第2胎生育的關

鍵。 

2. 建議透過「友善育兒事業獎」，鼓勵企業彰顯支持男性請育嬰假。 

3. 如市府財源尚有餘裕，建議研議如雇主提供職代津貼者，政府得獎助雇

主的措施。 

孫振義委員 

1. 第1胎門檻較難突破，是否可由第1胎生育獎勵金率全國之先加碼至7萬

元，然是否有行政效果，需更精密計算評估。 

2. 人口對策應思考要吸引何種人口，以維持臺北市的競爭優勢，產生更多

元文化的社會。 

喬芷委員 

1. 建議附件1納入各縣市生育率，以利評估判斷補貼金額效益。 

2. 就日本、新加坡、南韓、臺灣/臺北市總生育率跨國資料，臺北市生育

率自2022年起低於全國平均，2024年上升至1.055高於全國平均，甚至

高於同一時間的新加坡、南韓，是否採用其他國家的友善職場相關生育

政策，建議進一步審慎評估。 

游舜德委員 

1. 臺北市為核心城市定位，人口政策應思考本市需要何種人口結構。 

2. 社會價值觀及氛圍已轉向「不生小孩才是對的」，政府有責任扭轉此社

會氛圍和價值觀。 

楊金寶委員 支持彈性工時，育兒價值在於快樂，應宣傳正面價值。 

蔡亞芳委員 

社會安全及氛圍對於生育也相當重要，市府未來政策制定上除提高補助、職

場友善，也須思考整個環境是否給予足夠安全感，並提升育兒友善的社會環

境，給予更多軟性支持。 

俞振華 

副主任委員 

本案於市政會議解除列管；於各對策小組再做後續研議討論，另排定時間請

各小組於大會進行成果報告。 

 



6 

 

臨時動議：本市議會第14屆大會議員提案：「建請民政局提高本市生育獎勵

金，以提高本市出生人口，挽救本市新生兒驟降趨勢。」及議員質

詢：「比照彰化『童萌卡』推動嬰幼兒實物補助，研議推動『臺北

寶貝卡』。」（說明單位：民政局） 

呂佳旻委員 
同意不額外加發現金，創造和宣傳育兒陪伴的美好時光讓更多人看見，才能

更實質促進快樂生養及社會看待育兒的正面氛圍。 

孫振義委員 
彰化做法相當複雜，建議政策應將資源給予真正有考慮且願意生育的人，協

助他們突破困難點。 

俞振華 

副主任委員 

請機關參採委員建議，針對短期目標應讓有意願生育的人放心生，如請衛生

局研議針對男性不孕症提供協助，長期則應改變生育的價值觀和文化，本案

同意暫不加碼及暫不推動實物補助卡。 

 

 


